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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4_BD_93_E8_c80_315735.htm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

加强第十五届亚运会田径项目国家集训队反兴奋剂工作的通

知(田径字〔2006〕233号) 第十五届亚运会开赛在即，为深入

贯彻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《加强第十五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

表团反兴奋剂工作的通知》（体科字［2006］272号）的文件

精神，依据《国家体育总局令1号》文件的精神及国际田联和

亚奥理事会的有关规定，针对田径项目反兴奋剂工作的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以下实施细则。 一、加强反兴奋剂工作组织领

导 从文件下发之日至12月15日亚运会结束，各集训队必须设

有反兴奋剂小组，成员有领队，主教练约3-5人，并指定其中

一人为联络员。必须有24小时值班电话。其主要任务为： （

一）对本队运动员、教练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反兴奋剂教育，

随时传达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反兴奋剂方面的规定和要求。 （

二）准确、清楚掌握本队运动员的训练地址、联系电话，按

要求随时将运动员的准确训练地址报有关部门。 （三）负责

与参加集训的每位领队、教练员签定反兴奋剂责任书、与运

动员签定反兴奋剂保证书。 （四）各集训队必须于2006年11

月15日以前将反兴奋剂小组成员姓名、联系电话、地址和责

任书、保证书报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。 二

、加强反兴奋剂的学习、教育工作 （一）各集训的教练员和

运动员必须进行有关反兴奋剂知识的教育，组织观看反兴奋

剂教育的录像，认真学习《多哈亚运会兴奋剂控制指南》，



了解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在兴奋剂检查中的权利和义务，从思

想上加强认识，注意防范。 （二）将中国田径协会的举报电

话（010-87183455，传真：010－67140801）、热线电话

（010-87183448、87183449）告诉每一位运动员、教练员和管

理人员。 （三）各集训队必须于2006年11月20日前将学习讨

论情况及每位教练员、运动员的学习心得以书面形式报国家

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。 （四）中心将于适当时

间组织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反兴奋剂知识考试，考试内容以

《多哈亚运会兴奋剂控制指南》中的相关内容为主。 三、加

强运动员训练地点的报告制度 按照国际田联和亚奥理事会的

有关规定，本次亚运会的赛内检查期为2006年11月15日至12

月15日，因此各集训队在集训和出国比赛期间要严格做好申

报运动员行踪信息的工作，以免造成错过检查。如发生以下

情况，将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号有关规定按二类兴奋剂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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